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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0 年 9 月 25 日的公告（「原公
告」），內容有關 PSA 股份回購協議的修訂以及進展。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匯
均具有原公告所賦予的涵義。 

本公司僅此澄清, 原公告“PSA 股份回購協議修訂”章節下的第三段，内容有關修訂的具體内容，
修訂為如下，原公告的其他部分保持不變。 

“根據修訂，本公司仍然有權（但不再承担義務）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將未售出的回購
股份出售給 PSA。除此之外，修訂規定，本公司需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將其於出售截
止日期所持有的全部未售出的回購股份通過一項或多項交易出售給一個或多個第三方。若本公
司決定于出售截止日期之前將未售出的回購股份出售給 PSA，PSA 應以原 PSA 股份回購協議中
規定的機制（亦於修訂中進行重述）進行回購。為避免疑議，若本公司未於出售截止日期之前
向 PSA 發出通知以將未售出的回購股份出售給 PSA，PSA 就未售出的回購股份的回購義務將停
止。” 

如原公告所披露，前文所述出售截止日期為至(i)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ii)合併完成日
期（以較早者為準）前十個交易日。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竺延風 

 
中國武漢，2020 年 9月 28 日 

於本公告公佈之日，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竺延風先生、李紹燭先生及尤崢先生；本公司的非執
行董事為楊青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偉立先生、宗慶生先生及胡裔光先生。  
 
* 僅供識別 


